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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金控）发行H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所致，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0亿元，发行价格为23.13港元/股，发行数量将按募集资金
总额除以H股发行价格计算至个位数（计算结果向下取整）。以公司审议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召开之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的中间价折算为等值港元进行测算，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794,056,506股，
发行完成后，中信金控将持有公司 3,733,889,218股，持股比例上升至 23.91%。最终发行数量及中信
金控持股比例将根据中信金控实际换汇等情况确定。●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以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约定的条件达成作为实施要件，本次发行尚需经
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批准，并取得相关有权机构要
求的其他必要审批后方可实施，并将于发行完成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备案。本次发行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涉及本次发行事项的相关议案。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公司拟向中信金控
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0亿元。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3.13港元/股，发行数量将按募集资金总额除以H股发行价格计算至个
位数（计算结果向下取整）。

若公司在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的董事会召开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H股发行价格发生变化的，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项下拟发行的新H股
数量将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应符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规定。在定价基准日（公司审议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召开
之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有权机构对发行价格、定价方式等事项进行政
策调整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则本次发行的每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14,820,546,829股，中信金控持有公司2,939,832,712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19.84%，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以公司审议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召开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的中间价

折算为等值港元进行测算，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794,056,506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5,614,603,335股，中信金控持有公司股份增加至 3,733,889,218股，对公司持股比例增加至 23.91%。最
终发行数量及中信金控持股比例将根据中信金控实际换汇等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信金控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三）认购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53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奚国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4,2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2年3月2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7K30YL2P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金融控股公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四）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中信金控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中信金控自有资金。
（五）认购协议的基本内容
公司已于2026年5月28日与中信金控签署了《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股票认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票认购协议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涉及关联/连交易的公告》。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1.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中信金控已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4.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已经2026年5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香港联交所批准，并取得相关有权机构要求的其他必要审批后
方可实施，并将于发行完成后向中国证监会备案。本次发行能否通过相关审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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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2026年5月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26年5月 28日下午在北京中信证券大厦 10层 1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5人，实到董事 15

人。其中，执行董事邹迎光先生、张长义先生，非执行董事李艺女士、梁丹先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
士、赵先信先生、吴勇高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李青先生、史青春先生、张健华先生、刘俏先生、李兰冰
女士，职工董事施亮先生以电话/视频方式参会。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数占公司董事总数的100%，公
司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期限，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张佑君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全体参与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并做出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根据该方案，全体参加表决的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方案，主要内容如下：1.发行证券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境外发行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外资股，即H股。本次发行面额股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本次发行的H股，各方面均与现有H股享有同等地位。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的方式，并在股东会授权的有效期内择机发行。具体发行时

间将由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市场状况和境内外监管审批等进展情况确定。3.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发行对象为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控），认购主体拟以现金方式全额

认购。中信金控为公司关联方（关连人士），本次发行构成公司的关联/连交易。公司将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和监管规则，履行相应关联/连交易审批和披露程序。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召开之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23.13
港元/股。

若在审议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召开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现金股利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发行的H股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调整方式如下：

（1）派发现金股利：P1=P0-D
（2）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3）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为每股送股或转增

股本数。
本次发行应符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规定。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或有权机构对发行价格、定价方式等事项进行政策调整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则本次发行
的每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5.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将按募集资金总额除以H股发行价格计算至个位数（计算结果向下取整）。
若公司在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的董事会召开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H股发行价格发生变化的，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项下拟发行的新H股
数量将相应调整。6.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认购主体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H股自取得股份之日起48个月内不得转让，但在相关法律及其他
适用法律及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转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所直接或间接全资
拥有或控制的任何子公司除外，且保证受让主体继续履行上述限售期的承诺直至限售期届满。因公
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导致本次认购的股份相应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7.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8.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0亿元，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留存境外用于发

展公司国际化业务。其中对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增资不
超过人民币160亿元，公司将根据监管审批情况、公司资本情况和中信证券国际业务开展情况一次或
分批次实施增资。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具体用于开展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1）开展跨境以及境外股
权衍生品、大宗商品、固定收益类的资本中介业务，增强公司为客户提供全球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的
综合服务能力；（2）为境外持牌子公司提供资本金，进一步完善覆盖全球的金融服务网络；（3）补充境
外流动性，保障流动性安全及降低融资成本。具体募集资金使用安排将根据实际发行规模、境内外监
管意见和香港联交所审核要求等最终确定。9.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本次发行的H股新股将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预审

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同意《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涉及关联/连交易的公告》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预审

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同意《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股票涉及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涉及关联/连交易的公告》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预审

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同意《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发行工作，建议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总经

理及其他经营管理层共同或单独，在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有权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1.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有权机构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市场环境和公司
具体情况制定、调整、修改、补充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或调整发行时机、发
行规模、发行对象、发行价格等与发行方案有关的其他内容；2.起草、修改、签署并向有关政府机构、有权机构和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包括但不限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交各项与本次发行有关的申请、相关报告或材料，以及办理
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上市等手续，并按照监管要求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3.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修改、补充、签署、执行、终止任何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协
议、合同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中介机构协议、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协议、与投资者签订的股份认购
协议、战略合作协议、公告及其他披露文件等）；4.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本次发行的结果适时申请变更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报有关政府部门和有权机构核准或备案，及向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及其他相关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新增
股份登记托管等相关事宜；5.在股东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排进行调整，设立及管理本次发行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办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宜；6.在遵守届时适用的中国法律的前提下，如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有关有权机构对上市公
司发行新股政策有新的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须由股东会重新表决且不允许授权的事项，根据有关规定以及有权机构的要求（包括对本次发
行申请的审核问询或反馈意见）和市场情况对本次发行方案等进行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发行事宜；7.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允许的前提下，代表公司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必须、恰当
和合适的其他事项；8.授权董事会在获得以上所载各项授权的前提下，除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另有规定外，可将上述股东会授权事项进一步转授予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经营管理层按照相关
制度和工作流程办理。

上述授权事项中，除第3项、第4项及第5项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相关事项
办理完毕或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之日止，其余事项的授权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预审
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同意《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关联/连董事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

生、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回避表决。根据该议案：1.同意公司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募集资金向中信证券国际增资，增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60
亿元，并根据监管审批情况、公司资本情况和中信证券国际业务开展情况一次或分批次实施增资；2.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和办理与本次增资事项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增资额度
内决定投入的时期和金额、办理出资有关事宜等。

本议案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的相关事项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并取得其他境内外有权机构
审批同意为生效前提。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展战略与ESG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预审通过。

六、同意《关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并同意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同意《关于授权召开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的相关事项后将形成议案，拟提交公司2025年度

股东会或临时股东会审议。如相关议案拟提交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
长择机确定该临时股东会的具体召开时间、地点并安排向公司股东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及其他相
关文件。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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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
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涉及关联/连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股票方案（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公司拟向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控）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160亿元，由中信金控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中信金控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关连人士），其认购本次发行的H股股票构成关联/连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发行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连董事已回避表决，提交董
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预审通过。本
次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批准，并取得相
关有权机构要求的其他必要审批后方可实施，并将于发行完成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备案。本次发行能否获得相关批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次关联/连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除已在定期报告、临时公告中披露的交易以外，公司
与中信金控及其下属企业未发生其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上的关联/连交易。

一、关联/连交易概述
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投资银行，深入推动国际化战略，夯实公司资本基础，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公

司拟向中信金控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0亿元，由中信金控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
本次发行价格为23.13港元/股，发行数量将按募集资金总额除以H股发行价格计算至个位数（计算结
果向下取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中信金控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
股东，构成公司关联方（关连人士），中信金控拟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构成与公司的关联/连交易。2026年5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关联/连董事已回避表决。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和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预审通过。本次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香港联交所批准，并取
得相关有权机构要求的其他必要审批后方可实施，并将于发行完成后向中国证监会备案。本次发行
能否获得相关批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次关联/连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除已在定期报告、临时公告中披露的交易以外，公司与
中信金控及下属企业未发生其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上的关联/连交易。

二、关联方（关连人士）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关连人士）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中信金控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
股东，构成公司关联方（关连人士）。

（二）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53层
主要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53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奚国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4,2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7K30YL2P
成立时间：2022年3月24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金融控股公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三）股权控制关系
中信金控的控股股东为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四）简要财务报表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资产总计

股东权益总计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已重述）

112,990.15
11,727.88
2,781.89
959.04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122,517.72
12,473.17
2,971.73
1,070.50

注：以上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五）其他
中信金控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连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连交易标的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股票种类为境外发行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

上市的外资股（H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召开之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23.13港元/股。
若在审议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召开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现金股利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发行的H股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调整方式如下：
（1）派发现金股利：P1=P0-D
（2）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3）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为每股送股或转增

股本数。
本次发行应符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规定。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或有权机构对发行价格、定价方式等事项进行政策调整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则本次发行
的每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五、关联/连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于2026年5月28日与中信金控签署了《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股票认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中信金控
乙方：公司
（二）认购价格
认购价格为23.13港元/股。如乙方在审议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召开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现金股利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三）认购数量及认购金额
本次发行的H股数量按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除以认购价格计算至个位数（计算结果向下取

整）。若乙方在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召开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导致发行价格变化的，本次发行的H股股票数量将相应调整。

甲方认购乙方本次发行的全部H股股票，认购金额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即人民币160.00
亿元，经换汇后以港元形式支付。

（四）支付方式及未分配利润安排
甲方同意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H股股票。甲方在协议生效条件均获得满足后且收到乙方发出

的认股款缴纳通知时，按缴款通知要求（包括缴款时间及其他事项），以现金方式将全部认购价款汇至
乙方为本次发行后续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发行前乙方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届时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五）限售期
甲方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乙方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48个月内（“限售期”）将不以任何方

式转让，但在相关法律及其他适用法律及乙方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转予中国中信集团
有限公司所直接或间接全资拥有或控制的任何子公司除外，且保证受让主体继续履行上述限售期的
承诺直至限售期届满。如果中国证监会和乙方股票上市地交易所有不同规定的，甲方同意在符合相
关规定的前提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六）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下列全部条件满足后生效：1.乙方董事会、股东会批准本次发行相关事项；2.甲方经其内部决策批准认购乙方本次发行的股票相关事项；3.乙方取得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司就本次发行出具的监管意见书；4.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员会批准本次发行的H股股票上市及买卖；5.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责的主体批准甲方认购本次发行H股的相关事项；6.获得本次发行所必须的其他境内外监管机构批准（如需）。
（七）违约责任
除因本协议所述之不可抗力因素和因本协议规定的情形而终止本协议以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

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做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违约方应立即自行纠正违约行为，或在守约方向其送达要求纠正的通知之日起15日内纠正其违约行
为。若违约方未及时纠正，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直接损失。

六、关联/连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连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投资银行，深入推动国际化战略，夯实公

司资本基础，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本次关联/连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
关联方（关连人士）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联/连交易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2026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股票涉及关联/连交易的
议案》等与本次关联/连交易相关的议案。董事会审议前述议案时，张佑君先生、李艺女士、梁丹先生、
张学军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为关联/连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上
述议案涉及关联/连交易事项已取得公司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
议预审通过。

公司本次发行涉及的关联/连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连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连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香港联交所批准，并取得相关有权机构要求的其他必要审
批后方可实施，并将于发行完成后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84 证券简称：林平发展 公告编号：2026-023
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萧县圣泉镇北城村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8
56,917,600
75.47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建设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许家武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善彬列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860,800
比例（%）

99.9002

反对

票数

40,700
比例（%）

0.0715

弃权

票数

16,100
比例（%）

0.028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860,900
比例（%）

99.9003

反对

票数

40,600
比例（%）

0.0713

弃权

票数

16,100
比例（%）

0.028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867,200
比例（%）

99.9114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0.0741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145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864,500
比例（%）

99.9067

反对

票数

42,000
比例（%）

0.0737

弃权

票数

11,100
比例（%）

0.0196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58,100
比例（%）

99.1399

反对

票数

48,300
比例（%）

0.6982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1619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独立董事薪酬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847,100
比例（%）

99.8761

反对

票数

54,200
比例（%）

0.0952

弃权

票数

16,300
比例（%）

0.0287
7、议案名称：关于拟定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51,800
比例（%）

99.0497

反对

票数

45,600
比例（%）

0.6586

弃权

票数

20,200
比例（%）

0.2917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860,800
比例（%）

99.9002

反对

票数

40,700
比例（%）

0.0715

弃权

票数

16,100
比例（%）

0.0283
9、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860,900
比例（%）

99.9003

反对

票数

40,500
比例（%）

0.0711

弃权

票数

16,200
比例（%）

0.0286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855,700
比例（%）

99.8912

反对

票数

46,800
比例（%）

0.0822

弃权

票数

15,100
比例（%）

0.0266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54,561,100

2,000,000

306,100

119,400

186,7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5.8625

82.4585

88.1908

反对

票数

0

0

42,200

17,200

25,000

比例（%）

0.0000

0.0000

11.8373

11.8784

11.8092

弃权

票数

0

0

8,200

8,200

0

比例（%）

0.0000

0.0000

2.3002

5.6631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3

4

5

6

7

8

9

10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5年度非独立

董事薪酬事项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5年度独立董

事薪酬事项的议案

关于拟定 2026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

的议案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6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2,306,100

2,303,400

2,297,000

2,286,000

2,290,700

2,299,700

2,299,800

2,294,600

97.8612

97.7466

97.4750

97.0082

97.2077

97.5896

97.5938

97.3732

42,200

42,000

48,300

54,200

45,600

40,700

40,500

46,800

1.7907

1.7823

2.0496

2.3000

1.9350

1.7271

1.7186

1.9859

8,200

11,100

11,200

16,300

20,200

16,100

16,200

15,100

0.3481

0.4711

0.4754

0.6918

0.8573

0.6833

0.6876

0.640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2、议案3、4、5、6、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议案5、7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
李建设、共青城浩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回避表决；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以及《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莹莹、王裕棚(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301298 证券简称：东利机械 公告编号：2026-027
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5%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的提示性公告

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孟书明、孟淑亮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主体为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

股东孟书明和孟淑亮，两人不属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
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为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减持导致的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3、孟书明和孟淑亮自公司2022年6月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之日至2026年5月

27日期间，合计持股数由15,678,842股降至7,339,939股，持股比例由10.68041%降至4.99996%。权益
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孟书明、孟淑亮不再是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4、本公告中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公司于2026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

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孟书明、孟淑亮计划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6年3月13日至2026年6月12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1,38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的1%。

公司近日收到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孟书明、孟淑亮出具的《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告知函》
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公司2022年6月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之日至2026年5
月27日期间，因股东主动减持，孟书明和孟淑亮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5,678,842股变动至7,339,
939股，持股比例由10.68041%变动至4.99996%。现将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自公司2022年6月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之日至2026年5月27日期间，信息披

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15,678,842股变动至 7,339,939股，持股比例由 10.68041%变动至
4.99996%。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具体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孟书明

孟淑亮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428,442
4,250,400
15,678,842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7.78504
2.89537
10.68041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783,439
2,556,500
7,339,939

占总股本比例

（%）

3.25847
1.74149
4.99996

占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股份后总股

本比例（%）

3.29069
1.75870
5.04939

注：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剩余股份数为1,437,250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变动时间

2023 年 6 月 14
日至 2023 年 10

月16日

变 动

原因

主 动

减持

变 动

类型

比 例

减少

变动前持有股份数

量（股）

15,678,842

股 份 增 减 数 量

（股）

1,672,200

变动后持有股份数

量（股）

14,006,642

变动前占总股本

比例

10.68041%

变 动 后 占 总 股

本比例

9.54131%

2

3

4

2024 年 10 月 25
日 至 2025 年 1

月24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至 2025 年 9

月26日

2026 年 3 月 13
日 至 2026 年 5

月27日

主 动

减持

主 动

减持

主 动

减持

比 例

减少

比 例

减少

比 例

减少

14,006,642

11,318,239

8,707,439

2,688,403

2,610,800

1,367,500

11,318,239

8,707,439

7,339,939

9.54131%

7.70997%

5.93150%

7.70997%

5.93150%

4.99996%

注：自2022年6月6日公司上市以来，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具体明细如下：
（1）2022年6月6日公司上市时，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5,678,842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10.68041%。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披露《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3年 6月 14日至 2023年 10月 16日期
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672,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910%。本次变
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由10.68041%降至9.54131%。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1月10日公布证券
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每增加或
者减少5%”、“每增加或者减少1%”，统一明确为触及5%或1%的整数倍。上述减持发生在管理办法
发布前，不适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情形。

（2）公司于 2024年 9月 26日披露《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4-077）。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4年10月25日至2025年1月2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688,4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3134%。本次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比例由9.54131%降至7.70997%。

（3）公司于2025年6月6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5）。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5年6月30日至2025年9月2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61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7847%。本次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股比例由7.70997%降至5.93150%。

（4）公司于 2026年 2月 11日披露《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6-003）。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6年3月13日至2026年5月2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1,36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3154%。本次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由5.93150%
降至4.99996%。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减持情况。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股东仍处于其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孟书明、孟淑亮出具的《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告知函》；
2、孟书明、孟淑亮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57 证券简称：长江传媒 公告编号：2026-018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十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6
785,779,627
64.745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由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冷雪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列席5人，公司独立董事喻景忠、金林、卢盛峰列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
杨柳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长黄国斌、董事李植、何龙、邱从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列
席本次会议。2、公司董事会秘书冷雪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2,890,517
比例（%）

99.6323

反对

票数

2,842,410
比例（%）

0.3617

弃权

票数

46,700
比例（%）

0.0060
2、议案名称：《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2,864,517
比例（%）

99.6290

反对

票数

2,852,710
比例（%）

0.3630

弃权

票数

62,400
比例（%）

0.0080
3、议案名称：《关于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3,052,117
比例（%）

99.6528

反对

票数

2,706,110
比例（%）

0.3443

弃权

票数

21,400
比例（%）

0.0029
4、议案名称：《关于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

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2,736,680
比例（%）

99.6127

反对

票数

3,014,147
比例（%）

0.3835

弃权

票数

28,800
比例（%）

0.003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2,665,717
比例（%）

99.6037

反对

票数

3,019,810
比例（%）

0.3843

弃权

票数

94,100
比例（%）

0.0120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2,737,617
比例（%）

99.6128

反对

票数

2,944,010
比例（%）

0.3746

弃权

票数

98,000
比例（%）

0.0126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 股 1%- 5%普 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683,374,204

57,803,381

41,874,532

5,943,146

35,931,38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3.8847

91.2511

94.3351

反对

票数

0

0

2,706,110

548,410

2,157,700

比例（%）

0.0000

0.0000

6.0672

8.4202

5.6649

弃权

票数

0

0

21,400

21,4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481

0.3287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3

4

5

6

《关于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

保事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99,677,913

99,362,476

99,291,513

99,363,413

97.3365

97.0285

96.9592

97.0294

2,706,110

3,014,147

3,019,810

2,944,010

2.6425

2.9433

2.9488

2.8748

21,400

28,800

94,100

98,000

0.0210

0.0282

0.0920

0.095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情况：议案4《关于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律师：夏少林、刘苑玲(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30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
一致行动人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衢州发展”）持有公司股份464,427,4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24%，本次质押后衢州发展累计
质押股份数量为429,95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2.58%，占公司总股本的15.04%。

● 衢州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54,282,7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37%，本次
质押后衢州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119,741,893股，占其持股数量的 97.01%，占
公司总股本的39.16%。

公司于近日接到衢州发展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衢州发

展

是 否 为 控

股股东

否

本次质押股数

（股）

4,300,000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是否补

充质押

是

质 押 起

始日

2026 年 5
月27日

质 押 到

期日

至解除

质押登

记日止

质权人

重庆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0.9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0.15

质押融资资金用

途

补充质押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新 湖 控 股

有限公司

衢 州 信 安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689,855,361

464,427,406

1,154,282,767

持股比

例（%）

24.13

16.24

40.37

本次质押前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689,791,893

425,650,000

1,115,441,893

本次质押后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689,791,893

429,950,000

1,119,741,893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99.99

92.58

97.01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24.13

15.04

39.1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股）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股）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

份数量为 6.57 亿股，占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为 56.9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2.97%，部分质押股份对应的融资金额为16.44亿元，其余为非融资类质押。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
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83亿股，占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为24.51%，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9.89%，质押股份对应的融资金额为15.30亿元。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
还能力，还款来源包括各项经营收入、经营利润等综合收入，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
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
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5、新湖控股资信情况
（1）新湖控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衢州市凯旋南路6号1幢A238室

415,385万元

2000年10月31日

2000年10月31日至长期

实业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木材、机械设

备、煤炭（无储存）、焦炭、百货、办公自动化设备、橡胶、橡胶制品、初级食用农产品、饲料、矿产品、汽

车配件、化学纤维及制品、纺织品、石材、油脂、原料油、燃料油（不含成品油）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

（不含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年12月31日

48,865,678,356.79
38,520,659,820.47
1,003,161,213.24
32,707,258,110.55
10,345,018,536.32

2025年度

2,419,589,642.64
-359,954,773.36
1,665,417,097.64

2026年3月31日

54,466,163,782.25
44,088,910,569.20
930,945,465.15

39,689,376,750.24
10,377,253,213.05
2026年一季度

590,150,988.62
13,567,681.07

2,096,149,992.24
（3）最近一期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

负债率

80.95%

流动

比率

1.15

速动

比率

0.91

现金/流动负债比

率

0.053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

额度

银行及金融机构授信额度

5.93亿元

重大或有负

债

无

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其

对应金额

无

对外担保

15.25亿元

注：以上为截至2026年3月31日财务指标；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对外担保均为按照新
湖控股单体口径统计。

（4）新湖控股已发行债券余额0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债券金额0元，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
级下调的情形。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湖控股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6）未来新湖控股将根据实际需要，拟通过生产经营所得、金融机构借款、现有资产变现、投资收

益等途径筹措资金，不存在股票质押风险。
6、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与公司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方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

子公司

交易类别

日常关联交易

交易情况

财务顾问业务收入、代理买卖证券收入、证券承销业务

收入、IB业务收入、酒店服务等

金额（元）

5,251,441.28
注：以上为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衢州发展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

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若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将积
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的股票、追加保证金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